附件1
茂名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EPC）拒绝投标单位名单（部分）
	序号
	单位
	拒绝投标期
	备注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说明：1.在拒绝投标期内，拒绝上述单位参与茂名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EPC）的投标。
2.若上述单位及拒绝期限发生变化的，则以最新书面文件为准。
3.上述单位名单未含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企业。
附件2

联合体协议书（如果有）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工程总承包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某成员单位名称）为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并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签署投标文件，联合体牵头人的所有承诺均认为代表了联合体各成员。

5.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牵头人名称）承担______工作，（成员名称）承担_______工作，（成员名称）承担_______工作，（成员名称）承担_______工作。

6.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由其自行协定。
7.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8.本协议书一式叁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牵头人名称：（盖单位章）                                    成员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    字）                                    法定代表人：（签    字）  
成员名称：（盖单位章）                                      成员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    字）                                     法定代表人：（签    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关于响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投标承诺函
招标人（广东茂化发展有限公司）、监管部门（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乡建设局）、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司决定参加    的投标，由于近期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根据新冠肺炎的防控工作需要，我司完全理解并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作如下郑重声明：

一、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我司接受不派代表出席现场开标会的安排，我司采用      （邮政快递（EMS）邮寄方式/现场提交方式）提交投标相关资料（投标保证金的银行保函或保证保险保函原件和本承诺函），授权招标人在招标投标监管部门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人员监督下，按规程对我司投标文件进行拆封，并默认本次开标结果。

二、我司清楚了解招标公告对于密封提交投标相关资料方式的要求，没有异议，若投标相关资料不齐全导致无法正常投标，经招标投标监管部门现场工作人员确认，我司愿意承担无效投标的结果。

三、如果我司采用现场提交方式提交投标相关资料，则确保经办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如出现经办人员身体健康状况不达标（如体温异常或不戴口罩等），造成投标不成功，责任自负。
四、如不能履行上述承诺，我司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无条件地接受招标人和招标投标监管部门的处理。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投标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投标截止前递交相关资料的递交要求

一、递交投标相关资料的密封要求
1.投标文件（密封要求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密封）；

2.投标保证金的银行保函或保证保险保函原件；

3.《关于响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投标承诺函》原件。

上述三份投标相关资料统一密封在一个外层封套中，外层封套封口处应加贴有“密封条”字样的封条，封口处应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外层封套封面应注明如下信息：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地址：
投标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投标人邮政编码：
招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本密封套在 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得开启。

二、上述密封袋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递交方式（只能采用邮政快递EMS邮寄递交）。收件地址：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邮政编码：510635；收件人：周工；联系电话：0668-2299202，18127300795（固话+手机）；邮件接收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前一天至投标截止时间结束，逾期不予收件，请各投标人注意邮件送达时间；
2.现场提交方式（即交即走）。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室现场提交；接收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前半小时至投标截止时间结束，逾期不受理，联系人：周工；联系电话： 18127300795（手机）；


